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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（处）民主评议初审通过





民政局审查相关资料程序后按不低于30﹪抽查合格作出审批决定





将名单返回填（处）


实行三级公示





上报市


民政局





有异议的





重新审核或联审联批批





无异议的





将资料存档，信息录入系统，并报财政审核


实行三级公示





低保局按程序请款，向银行提供帐号及金额，直达个人帐户





财政通过后





没有通过的将资料退换给镇（处），并书面说明





不予批准









